电脑主机常规采购需求文件13
发布时间：2021-6-2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拟于近期对电脑主机的常规采购进行竞争性比选，欢迎具有相关资质且有良好信誉和配送能力的单位（公司）参与竞争。
一、项目内容及要求：
1.1产品类型：商用品牌台式机主机
[bookmark: _GoBack]1.2配置要求见下表：
	配置1
	1）CPU：Intel 酷睿i5 8400及以上；内存：DDR4 2666 8G及以上；显卡：GT710 2G；机械硬盘1T 7200转 256M及以上；固态硬盘≥128G； 1000Mbps以太网卡；内置网络同传，增量同传，硬盘还原；USB3.0接口/WIFI/蓝牙/B360/支持串并口/290W/带M2接口；同品牌键盘光电鼠标；
2）操作系统统一安装专业版windows10系统，正版WPS。

	配置2
	1）CPU：Intel 酷睿i5 8400及以上；内存：DDR4 2666 8G及以上；集成显卡；机械硬盘1T 7200转 256M及以上；固态硬盘≥128G； 1000Mbps以太网卡；内置网络同传，增量同传，硬盘还原；USB3.0接口/WIFI/蓝牙/B360/支持串并口/290W/带M2接口；同品牌键盘光电鼠标；
2）操作系统统一安装专业版windows7系统，正版WPS。


二、报价要求：
2.1报价实行综合单价固定包干，报价包括设计、材料供应、制作、运输（含上、下车费用）、场内转运、检测验收、质保期内的售后服务、各种税金、利润等所有应包括的直接费和间接费。报价必须是需方指定收货地点价格；
2.2报价单必须标明单件货物规格型号、单价、原材料生产厂家及采购周期。实际数量以需方根据实际情况确认为准，签订合同后，不论数量增减，单价固定不变。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3.1基本资格条件
3.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2特定资格条件
3.2.1提供由计算机制造生产厂商针对所投产品的售后服务承诺函原件。
3.3供应商在重庆应有仓储库房，具有较好的物流配送能力（一般在接到医院送货通知后当日或次日能送货到指定地点）。
3.4供应商须提供以下资质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它要求的材料。
3.4.1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3.4.2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4.3生产企业委托代理经销授权书（原件和复印件加盖鲜章）；
3.4.4供应商法定代表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须明确授权范围）及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鲜章）；
3.4.5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3.4.6““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供应商信用记录，并截图打印查询结果；
3.4.7提供所投产品销售业绩的相关证明材料，如销售合同或用户名单、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四、商务要求
4.1质保期：≥3年
4.2供货周期：
4.2.1签订合同后，根据需方要求按批次进行供货。一般情况收到供货通知后72小时内送货至需方信息科库房或现场指定位置，紧急情况在收到供货通知后24小时内送到，特别紧急货物须收到供货通知后4小时内送到。
4.3交货时间及验收方式：
4.3.1耗材送达信息科库房后，供应商应在库管人员在场情况下当面开箱，凭送货清单共同清点、检查包装、外观等后，入库；
4.3.2供应商应保证货物到达用户所在地完好无损，如有缺漏、损坏，由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补齐或赔偿。
4.3.3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未达到需求文件的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4.3.4采购人需要厂家对成交供应商交付的产品（包括质量、技术参数等）进行确认的，厂家应予以配合，并出具书面意见。
4.4付款方式：
4.4.1转账付款；产品安装、调试经买方验收合格，收到卖方发票后付设备款的95%，余款5%（不计利息）在保修期结束后的一周内付清。
五、供应商须知
5.1对配置要求、安装、技术要求等出现不明确或异议时，应当在本项目公示期内向采购人提出。若未提出，视为完全理解并同意本采购文件中的所有规定和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成交供应商对项目的各项要求在理解上与采购人真实意思表达不一致时，一律以采购人解释为准。
5.2不得干扰采购人的评审活动，否则将废除其竞选。
5.3若未成交，本院无义务对各供应商做解释工作。
5.4应保证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如提供不真实的材料，无论其材料是否重要，供应商需承担相应的后果及法律责任。
5.5理解并同意：最低报价非成交的唯一条件。
六、响应文件要求：
6.1 供应商应当按照需求文件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并对文件所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同时编制完整的页码、目录；
6.2 响应文件一式两份，其中正、副本各一份（注：封面应注明项目名称、投标公司名称、联系人及电话，不需密封），报价一份（注：报价需密封）。
七、响应文件递交时限及联系方式：
7.1递交时限：请于2021年6月7日下午5:00前将响应文件交至招标办（老大楼14-5室），逾期不再受理；
7.2采购人地址：渝中区健康路1号
7.3联系人及电话：郭老师 63692226
